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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總說明 

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公布，

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為提供終身學習之需求，

得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會團體，以非營利方式辦理推廣教育；其辦

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為配合本部開放成人回流教育政策，

實踐終身學習理念，建立服務人群人生觀，並培養及訓練社會民眾就、

轉業能力，以適應社會變遷需求，擴大成人參與回流教育之機會。考

量現有教育體制機構中，民眾學習不用有學歷限制，並能繼續進修學

習，為渴求第二專長教育之民眾，廣拓求知管道及一技之長，以充實

國民生活內容及品質，提升國民教育水準，落實終身學習教育目的，

而辦理推廣教育。另辦理推廣教育以服務社會為原則，所開辦班別，

應與社區需求或地方特色相結合，為促使高級中等學校充分運用資源 

、廣闢財源及發揮教育功能並增進人民學習之機會，結合公、私立機

構及社會團體，以非營利方式辦理推廣教育，滿足社會人士不同進修

之需求，落實回流教育之實質功能，爰訂定「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其要點如次：  

一、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適用對象。（第二條） 

三、開班原則及辦理方式。（第三條） 

四、推廣教育之師資。（第四條） 

五、教學活動使用校外場地者應注意事項及辦理方式。（第五條） 

六、辦理推廣教育應檢具開班計畫及招生簡章報教育部核定。（第六

條） 

七、辦理推廣教育之收費項目及退費規定。（第七條） 

八、推廣教育課程修習期滿核發證明書之規定。（第八條） 

九、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成果報備查規定。（第九條） 

十、辦理推廣教育之考核及督導方式。（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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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高級中

等學校為提供終身學習之需求，得結合公、私立

機構及社會團體，以非營利方式辦理推廣教育；

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爰明定本辦法

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

等學校。 

第三條 學校應衡酌師資、設施及設備，因應

社區需求或地方特色，以非營利方式辦理

推廣教育。 

學校得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會團體辦

理推廣教育。但課程之規劃、師資之遴聘、

收費與退費基準之訂定及招生作業，不得

由該機構或團體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規劃推廣教育，應衡酌學校

師資、設施及設備等，以非營利方式辦理之。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得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會

團體辦理推廣教育，以補學校資源之不足，

及不得由該機構、團體辦理之事項。 

第四條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之師資，應依課程

內容，由校內具有該課程專長之教師兼

任，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具有該課程專業

技術知能者擔任。 

明定推廣教育之師資應依課程內容由校內具有

該課程專長之教師兼任，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具

有專業技術知能者擔任，以提升教學成效。 

第五條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使用校外場地

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洽借公、私立學校、公務機關(構)之

場地辦理者，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本

部備查。 

二、利用前款以外之場地辦理者，應檢具

使用協議書、該場地建築物使用執照、

消防檢查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

備安全檢查報告等相關文件，必要時，

並檢附衛生檢查文件，報本部核定；其

場地之建築使用類組，應符合建築法規

所定之文教類使用場所。 

明定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使用校外場地者，應分

別按場地屬性不同之程序規定辦理。 

第六條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妥適規劃班別

及課程，並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

每學年度各班次開班計畫；審查通過後，

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檢具開班計畫

及招生簡章，報本部核定。 

一、第一項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檢具開班計畫及

招生簡章，報本部核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第一項所定「開班計畫」

及「招生簡章」應具備之內容及應載明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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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開班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班別、課

程、師資、專兼辦人員、授課地點、設施

與設備、收費與退費基準、成本效益分析、

鐘點費、工作酬勞及經費預算等相關事項。 

第一項招生簡章應載明班別、課程、收

費與退費基準及使用設施與設備之權利義

務等相關事項。  

三、第二項有關教育經費之編列及支用，依據教

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第七條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以非營利方式

為原則，其收費依營運成本計算。年度營

運有賸餘款者，全數作為推廣教育設施、

設備及教學品質之改善。 

前項收費之項目，包括人事費、材料

費、設施或設備之維護費、清潔費或其他

必要之費用。 

推廣教育經費之收支，以自給自足為

原則，並依學校會計作業程序辦理後公告

之。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

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於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

費者，退還已繳各項費用百分之九十；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開班上課時間未

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

各項費用百分之五十；開班上課時間已

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

還。 

二、已繳代辦費者，應全額退還。但已購

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應全額退

還已繳費用。 

一、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以優質評價為原則，

以非營利方式為之，收支基準由學校訂定，

其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納入各校校

務基金依會計作業程序辦理，爰於第一項至

第三項明定，其收費依營運成本計算與年度

賸餘款之運用、收費項目範圍及推廣教育經

費之收支之原則。 

二、為維護學員權益，爰於第四項按開班上課時

間明定退費基準。 

第八條 學員應依開班計畫之課程上課；其修

習期滿者，由學校發給證明書，並冠以「推

廣教育」字樣。 

學校對於修習推廣教育課程期滿之學員，應發給

證明書。 

第九條 學校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

將該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數、學員數及辦

理成效，報本部備查。 

學校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將該學年辦

理推廣教育成效，報本部備查。 

第十條 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建立品質控管

機制，並列入學校執行成效考核項目。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辦理推廣教育，應建立品質

控管機制，並列入學校執行成效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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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得辦理推廣教育執行成效考核，

辦理成效優良之學校，得酌予獎勵；辦理

不善或違反法令規定者，應通知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令其減班或停辦。 

二、第二項明定本部得對辦理推廣教育之學校執

行成效考評，辦理成效優良之學校，得酌予

獎勵；辦理不善或違反法令規定者，應通知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令其減班或

停辦，以維教育品質。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

一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 

 

 


